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州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rsj.gz.gov.cn/zwdt/tzgg/content/post_7994929.html )

附錄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 4 个部门关于规范用人单位裁员有关问题的意见

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总工会、企业联合会 /企业家协会、工商联合会，各有关单位：

为全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维护我市劳动关系的

和谐稳定，进一步规范用人单位裁员行为，指导用人单位依法裁员，保护职工合法权益。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现就有关问题

提出以下意见：

一、裁员须依法依规

（一）依法可裁员情形

1.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进行重整的；

2.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

3.转产、重大技术革新或者经营方式调整，经变更劳动合同后，仍需裁减人员的；

4.其他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

的。

（二）依法不得裁减人员

1.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或者疑似职业病病人

在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的； 

2.在本单位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

3.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4.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

5.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十五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依法应优先留用人员

1.与本单位订立较长期限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2.与本单位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3.家庭无其他就业人员，有需要扶养的老人或者未成年人的。

二、裁员须依法支付经济补偿金

（一）经济补偿的支付标准：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

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

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二）月工资的计算标准：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

按照劳动者应得工资计算，包括计时工资或者计件工资以及奖金、津贴和补贴等货币性收入。

1

http://rsj.gz.gov.cn/zwdt/tzgg/content/post_7994929.html
http://rsj.gz.gov.cn/zwdt/tzgg/content/post_7994929.html


 
 

 

  

 

   

  

 

   

  

 

   

   

   

  

 

   

  

 

   

  

 

  

 

  

 

   

  

 

  

 

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 12 个月的平均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按照当地最

低工资标准计算。劳动者工作不满 12 个月的，按照实际工作的月数计算平均工资。

（三）经济补偿的相关限制：劳动者月工资高于企业所在地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公布

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

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

三、裁员须履行法定程序

用人单位裁减人员二十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二十人但占用人单位职工总数百分之十以上

的，应遵循以下程序：

（一）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意见。

（二）提出裁减人员方案。内容包括：明确裁减人员依据的法定情形、裁员岗位、裁员

数量和比例、裁员标准、裁员名单、裁员实施时间及实施步骤、劳动合同到期终止情况、经

济补偿支付标准和方式、清偿拖欠工资和补缴欠缴社会保险费的计划等。

（三）将裁减人员方案征求工会或者全体职工的意见，进行修改和完善。

（四）向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报告裁减人员方

案以及工会或者全体职工的意见。

（五）用人单位正式公布裁减人员方案，与被裁减人员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按照有

关规定向被裁减人员支付经济补偿，清偿拖欠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等各项欠薪欠费。

四、裁员须执行报告制度

正式实施裁员方案前，用人单位应当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书面报告裁员工作准备过

程和最终确定的裁员方案。书面报告中应说明裁员的理由、被裁减人员的基本情况、是否已

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并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负责人和联系方式等内容，附上

裁减人员方案和相关证明材料。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裁员事项提出意见或建议的，用人

单位应当认真研究，依法逐一解决并作出书面报告，用人单位确定裁员方案要及时向全体职

工公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裁员工作直接介入协调处理的，用人单位应积极配合。

五、违法裁员须承担的法律责任

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裁减人员的，按照该法第

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的规定执行。

用人单位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应当继续履行；

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劳

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赔偿金。

用人单位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

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六、各部门须加强监督和指导

（一）加强部门联动。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工会和企业组织要建立健全

联动工作机制，指导用人单位依法按程序裁员。

（二）切实发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监督、管理作用。各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行政部门要做好用人单位裁员工作台账，按省市的有关要求及时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报告辖区内用人单位裁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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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监督用人单位裁员行为，用人单位在裁员过程中违反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拖欠

职工各项费用的行为，依法进行查处；确保符合失业保险待遇享受条件的被裁减失业人员，

按规定享受失业保险待遇；对失业人员进行职业指导和培训，主动做好信息调查和登记管理，

专门开展政策宣传、职业指导、岗位推送、专场招聘等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尽快帮助重

新就业；依法处理用人单位与被裁减人员的劳动争议，做好调解工作。

（三）切实发挥工会组织指导作用。各级工会组织要积极指导基层工会和职工对用人单

位裁减人员提出合理意见。用人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和集体合同约定裁减人员时，工会

有权要求用人单位重新处理。对用人单位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的行为，各级工会组织要积极帮

助职工维权。

（四）切实发挥企业组织引导作用。各级企业组织要做好企业经营者的教育引导工作，

鼓励企业关心关爱职工，慎重裁减人员，采取调整薪酬、轮岗轮休、缩短工时等方式稳定工

作岗位，尽量不裁员或少裁员，与职工共渡难关。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广州市总工会

广州市企业联合会 /广州市企业家协会 广州市工商业联合会 

2021 年 12 月 17 日

（承办处室：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关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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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 4个部门关于规范用人单位裁员有关问题的意见
	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总工会、企业联合会 /企业家协会、工商联合会，各有关单位：
	为全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维护我市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进一步规范用人单位裁员行为，指导用人单位依法裁员，保护职工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现就有关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裁员须依法依规
	（一）依法可裁员情形 
	1.
	1.
	1.
	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进行重整的； 

	2.
	2.
	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 

	3.
	3.
	转产、重大技术革新或者经营方式调整，经变更劳动合同后，仍需裁减人员的； 

	4.
	4.
	其他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


	的。（二）依法不得裁减人员 
	1.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或者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的； 
	2.
	2.
	2.
	在本单位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 

	3.
	3.
	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4.
	4.
	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 

	5.
	5.
	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十五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 

	6.
	6.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三）依法应优先留用人员 


	1.
	1.
	1.
	与本单位订立较长期限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2.
	2.
	与本单位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3.
	3.
	家庭无其他就业人员，有需要扶养的老人或者未成年人的。二、裁员须依法支付经济补偿金（一）经济补偿的支付标准：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


	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二）月工资的计算标准：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按照劳动者应得工资计算，包括计时工资或者计件工资以及奖金、津贴和补贴等货币性收入。
	1
	1

	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 12个月的平均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计算。劳动者工作不满 12个月的，按照实际工作的月数计算平均工资。
	（三）经济补偿的相关限制：劳动者月工资高于企业所在地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
	三、裁员须履行法定程序用人单位裁减人员二十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二十人但占用人单位职工总数百分之十以上
	的，应遵循以下程序：（一）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意见。（二）提出裁减人员方案。内容包括：明确裁减人员依据的法定情形、裁员岗位、裁员
	数量和比例、裁员标准、裁员名单、裁员实施时间及实施步骤、劳动合同到期终止情况、经
	济补偿支付标准和方式、清偿拖欠工资和补缴欠缴社会保险费的计划等。（三）将裁减人员方案征求工会或者全体职工的意见，进行修改和完善。（四）向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报告裁减人员方案以及工会或者全体职工的意见。（五）用人单位正式公布裁减人员方案，与被裁减人员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按照有
	关规定向被裁减人员支付经济补偿，清偿拖欠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等各项欠薪欠费。四、裁员须执行报告制度正式实施裁员方案前，用人单位应当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书面报告裁员工作准备过
	程和最终确定的裁员方案。书面报告中应说明裁员的理由、被裁减人员的基本情况、是否已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并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负责人和联系方式等内容，附上裁减人员方案和相关证明材料。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裁员事项提出意见或建议的，用人单位应当认真研究，依法逐一解决并作出书面报告，用人单位确定裁员方案要及时向全体职工公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裁员工作直接介入协调处理的，用人单位应积极配合。
	五、违法裁员须承担的法律责任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裁减人员的，按照该法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的规定执行。
	用人单位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赔偿金。
	用人单位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
	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六、各部门须加强监督和指导（一）加强部门联动。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工会和企业组织要建立健全
	联动工作机制，指导用人单位依法按程序裁员。
	（二）切实发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监督、管理作用。各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要做好用人单位裁员工作台账，按省市的有关要求及时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报告辖区内用人单位裁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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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监督用人单位裁员行为，用人单位在裁员过程中违反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拖欠职工各项费用的行为，依法进行查处；确保符合失业保险待遇享受条件的被裁减失业人员，按规定享受失业保险待遇；对失业人员进行职业指导和培训，主动做好信息调查和登记管理，专门开展政策宣传、职业指导、岗位推送、专场招聘等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尽快帮助重新就业；依法处理用人单位与被裁减人员的劳动争议，做好调解工作。
	（三）切实发挥工会组织指导作用。各级工会组织要积极指导基层工会和职工对用人单位裁减人员提出合理意见。用人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和集体合同约定裁减人员时，工会有权要求用人单位重新处理。对用人单位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的行为，各级工会组织要积极帮助职工维权。
	（四）切实发挥企业组织引导作用。各级企业组织要做好企业经营者的教育引导工作，鼓励企业关心关爱职工，慎重裁减人员，采取调整薪酬、轮岗轮休、缩短工时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尽量不裁员或少裁员，与职工共渡难关。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广州市总工会广州市企业联合会 /广州市企业家协会广州市工商业联合会 2021年 12月 17日
	（承办处室：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关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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